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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收入专题 PPP 项目合同社会资本方会计处理

【知识点】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

一、PPP 项目合同的特征和条件：PPP 项目合同应满足“双特征”和“双控制”。

1.特征（双特征）：

（1）社会资本方在合同约定的运营期间内代表政府方使用 PPP 项目资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2）社会资本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就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获得补偿。

2.条件（同时满足）——双控制：

（1）政府方控制或管制社会资本方使用 PPP 项目资产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类型、对象和价格；

（2）PPP 项目合同终止时，政府方通过所有权、收益权或其他形式控制 PPP 项目资产的重大剩余权益。

二、相关会计处理

社会资本方提供建造服务（含建设和改扩建）或发包给其他方等，应当确定其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并进

行会计处理，确认合同资产。

如果社会资本方根据 PPP 项目合同约定，提供多项服务（如既提供 PPP 项目资产建造服务，又提供建成后的运营服

务、维护服务）的，应当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将交易价格按照各项履约义务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各

项履约义务。

1.建造期间

（1）借入款项和发生建造成本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借款

借:合同履约成本

贷:原材料、应付职工薪酬等

（2）确认建造服务收入和成本

借:合同资产

贷:主营业务收入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合同履约成本

（3）对金融资产模式和混合模式，确认融资成分的影响

（无形资产模式没有这些分录）

借：合同资产

贷：财务费用

（4）确认资本化的借款费用，无形资产或混合模式中属于无形资产部分，资本化

借：PPP 借款支出

贷：长期借款

注意：金融资产模式或者混合模式中金融资产部分，费用化

借：财务费用

贷：长期借款

（5）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对无形资产模式和混合模式中属于无形资产部分：



借：无形资产

贷：合同资产

PPP 借款支出

【提示】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超过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

产）的差额，确认为无形资产（“混合模式”）。


